
无锡高新区（新吴区）教育系统    年公开招聘事业编制成熟型幼儿园教师
资格复审材料要求

  《无锡高新区（新吴区）教育系统    年公开招聘事业

编制成熟型幼儿园教师报名表》

  身份证（正反面）原件和复印件

  毕业证书及学信网下载的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

案表》，获得国（境）外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提供教育部国家留

学服务中心认证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

  普通话等级证书、教师资格证书、职称证书（如有）原

件和复印件

  骨干证书或获奖证书或荣誉证书或幼儿园行政管理经历

证明原件和复印件（此项根据公告资格条件要求提供相应材

料，幼儿园行政管理经历证明须加盖单位公章）

  现任职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原件和复印件

  社保缴纳证明 须加盖社保中心公章 

  与网络报名一致的近期一寸免冠蓝底彩照 张
  《单位同意报考证明》

以上提供信息和材料须真实有效。凡发现报考者与拟聘用

职位所要求的范围、对象和资格条件不符以及提供虚假材料

的，即取消其考试与聘用资格。


